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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 1148/00-01(05)號文件

二 零 零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會 議

討 論 事 項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有關食肆設露天座位的檢討

目的

本 文 件 闡 述 當 局 在 檢 討 過 有 關 審 批 持 牌 食 肆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的 安

排 後 ， 所 得 的 初 步 建 議 。

背景

2 . 現 時，食 肆 要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供 客 人 戶 外 進 餐，必 須 取 得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署 長 的 許 可 ， 以 保 障 公 眾 生 和 安 全 。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食 環

署 )在 處 理 有 關 申 請 時 ， 仍 沿 用 兩 個 前 臨 時 市 政 局 所 定 的 政 策 。 依 據

這 政 策，食 肆 經 營 者 必 須 取 得 有 關 地 方 的 合 法 使 用 權，並 證 明 設 露 天

座 位 作 進 餐 用 途 符 合 特 定 的 食 物 生、道 路 ／ 消 防 及 建 築 物 安 全 的 要

求 。 食 環 署 會 向 未 經 准 許 而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作 進 餐 用 途 的 食 肆 提 出 檢

控 。 倘 食 肆 屢 犯 而 被 定 罪 ， 其 牌 照 便 可 能 被 暫 時 或 永 久 吊 銷 。

3 . 近 年，戶 外 進 餐 的 風 氣 在 香 港 日 趨 流 行。調 查 顯 示，單 在 政 府 土

地 上，便 約 有 1 5 0 家 經 常 提 供 戶 外 進 餐 服 務 的 食 肆。這 些 食 肆 大 部 分

位 於 西 貢、深 井、沙 田、赤 柱 及 離 島 (大 嶼 山、長 洲 及 南 丫 島 )。然 而 ，

這 些 食 肆 大 多 未 取 得 有 關 土 地 的 合 法 使 用 權，亦 未 獲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署 長 准 許 設 置 露 天 座 位。未 得 所 需 許 可 而 在 公 眾 地 方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

乃 屬 違 法 行 為 ， 而 且 可 能 會 造 成 各 種 食 物 及 環 境 生 和 其 他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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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4 . 鑑 於 上 述 問 題，以 及 戶 外 進 餐 日 漸 普 遍，食 環 署 成 立 了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檢 討 讓 食 肆 設 露 天 座 位 的 現 行 安 排，並 考 慮 可 行 措 施，在 不

影 響 食 物 生、環 境 生 及 公 眾 安 全 的 大 前 提 下，推 廣 戶 外 進 餐 這 類

活 動 。 工 作 小 組 的 成 員 及 代 表 來 自 有 關 的 部 門 和 決 策 局 ， 包 括 食 環

署、地 政 總 署、消 防 處、屋 宇 署、運 輸 署、路 政 署、規 劃 署、環 境 保

護 署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工 商 局 、 經 濟 局 及 環 境 食 物 局 。

有關食肆設露天座位的限制

5 . 在 進 行 檢 討 時，工 作 小 組 參 考 過 新 加 坡、佩 思 和 悉 尼 等 地 方 的 有

關 經 驗。工 作 小 組 同 意，設 有 露 天 座 位 的 食 肆 對 本 地 市 民 及 外 地 遊 客

均 具 吸 引 力，也 能 令 街 道 景 觀 平 添 雅 趣。然 而，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上

述 地 方 在 提 供 戶 外 進 餐 服 務 上 的 成 功，大 都 歸 功 於 適 當 的 城 市 規 劃 ，

例 如 附 有 兩 旁 遍 植 花 草 樹 木 的 林 蔭 大 道、指 定 的 行 人 專 區、樓 宇 在 設

計 時 在 地 面 預 留 空 位、禁 止 車 輛 行 走 的 廣 場，以 及 河 畔 行 人 道 等。這

些 設 施 既 能 為 戶 外 進 餐 締 造 理 想 的 環 境 ， 又 不 會 製 造 過 多 的 環 境 滋

擾。除 此 之 外，有 關 的 海 外 當 局 亦 設 立 各 種 規 定，以 確 保 食 肆 設 露 天

座 位 的 運 作 秩 序 井 然，而 且 規 劃 妥 善。工 作 小 組 同 時 亦 察 覺 到，香 港

大 部 分 的 已 發 展 的 地 區 都 不 是 為 設 露 天 座 位 食 肆 而 規 劃，而 很 多 公 眾

地 方 都 不 太 適 宜 有 這 類 食 肆。這 類 食 肆 若 規 管 不 當，會 造 成 阻 塞、噪

音 、 油 煙 及 各 種 環 境 生 問 題 ， 亦 可 能 惹 來 區 內 居 民 的 投 訴 。

初步建議

6 . 小 組 認 為，推 廣 戶 外 進 餐 活 動 最 理 想 和 最 有 效 的 方 法，是 在 規 劃

新 發 展 區 和 綜 合 重 建 區 時，把 提 供 戶 外 進 餐 的 設 施 納 入 適 當 的 土 地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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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內。與 此 同 時，小 組 亦 提 議 推 行 一 些 短 期 措 施，以 期 在 不 滋 擾 環 境

和 危 及 公 眾 安 全 的 情 況 下，協 助 食 肆 設 露 天 座 位。小 組 的 建 議 詳 載 於

第 7 段 至 1 0 段 。

就 食 肆 設 露 天 座 位 頒 布 更 清 晰 的 指 引

7 . 為 協 助 業 界 評 估 那 些 處 所 或 土 地 才 適 合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作 戶 外 進

餐 用 途 ， 小 組 已 訂 定 一 套 用 以 評 估 食 肆 申 請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的 主 要 準

則，這 些 準 則 涉 及 露 天 座 位 與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之 間 的 距 離、行 人 路 的 寬

度、露 天 座 位 與 周 圍 地 方 和 環 境 是 否 協 調 等 事 項。建 議 的 主 要 準 則 載

於 附 件 A。

8 . 此 外，小 組 亦 為 食 肆 設 露 天 座 位 制 定 一 套 基 本 發 牌 條 件 和 持 牌 條

件。這 些 基 本 發 牌 條 件 和 持 牌 條 件 所 涵 蓋 的 事 項 包 括：須 擁 有 土 地 的

合 法 使 用 權、額 外 的 食 物 配 制 地 方、 生 設 備，以 及 只 可 在 准 許 範 圍

內 運 作 的 規 限 。 建 議 的 基 本 發 牌 條 件 和 持 牌 條 件 載 列 於 附 件 B。

“一 站 式 ”處 理 設 露 天 座 位 的 申 請

9 . 為 使 申 請 制 度 更 能 切 合 業 界 的 需 要，小 組 建 議 由 食 物 業 的 發 牌 當

局，即 食 環 署 統 籌 接 受 和 處 理 食 肆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的 新 申 請，包 括 政 府

土 地 使 用 權 的 申 請 在 內。食 環 署 會 按 需 要 作 出 轉 介 安 排，並 跟 進 整 個

過 程 。 小 組 並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應 以 較 彈 性 的 手 法 審 議 這 些 申 請 。

設 置 臨 時 的 露 天 座 位

1 0 . 小 組 認 為 在 某 些 特 定 情 況 下，例 如 在 舉 行 節 慶 活 動、嘉 年 華 會 或

推 行 行 人 專 用 區 計 劃 時 ， 都 可 提 供 機 會 ， 讓 食 肆 設 置 臨 時 的 露 天 座

位。基 本 上，食 肆 設 臨 時 露 天 座 位，仍 需 符 合 載 於 附 件 A 的 主 要 準 則 ，

但 有 關 部 門 亦 會 以 較 彈 性 的 手 法 審 議 這 些 申 請。食 環 署 亦 會 徵 詢 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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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議 會 的 意 見 。

日 後 的 規 劃

1 1 . 如 上 文 所 述，戶 外 進 餐 最 好 是 能 夠 在 規 劃 初 期 已 納 入 適 當 的 土 地

用 途 內 。 小 組 建 議 在 合 適 的 情 況 下 ， 當 規 劃 新 發 展 區 和 綜 合 重 建 區

時 ， 亦 應 考 慮 到 有 關 食 肆 設 露 天 座 位 的 需 要 。

徵詢意見和未來路向

1 2 . 我 們 歡 迎 委 員 就 工 作 小 組 的 初 步 建 議 提 出 意 見。我 們 稍 後 亦 會 徵

詢 業 界 、 有 關 的 區 議 會 以 及 香 港 旅 遊 局 對 這 些 建 議 的 意 見 。

食 物 及 環 境 生 署

二 零 零 一 年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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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評估食肆設露天座位申請的主要準則評估食肆設露天座位申請的主要準則評估食肆設露天座位申請的主要準則評估食肆設露天座位申請的主要準則

處所處所處所處所

(a) ㆒般來說，食肆設置的露㆝座位，均須為食肆的相連部分，並位於

適合作戶外進餐的政府土㆞或私㆟土㆞㆖。

樓宇安全的規定樓宇安全的規定樓宇安全的規定樓宇安全的規定

(b) 擬設露㆝座位的㆞點不得阻塞毗鄰建築物的緊急出口。

(c) 露㆝座位在結構穩定性、走火通道及抗火結構方面，須適合作食肆

用途。此外，座位間內不得有僭建工程，以免危害公眾安全。

消防安全的規定消防安全的規定消防安全的規定消防安全的規定

(d) 露㆝座位不得位於任何危險品倉庫或裝置的 6 米範圍內，也不得位

於任何消防龍頭、㆞掣或告示牌的 1.5 米範圍內。

(e) 露㆝座位不得阻塞任何緊急車輛通道，亦不得妨礙凌空救援車輛或

設備的操作。

(f) 露㆝座位不得阻塞任何樓宇消防裝置或告示牌。

(g) 除獲批准外，露㆝座位內㆒般不准使用明火煮食 (如火鍋或燒烤 )。

(h) 食肆露㆝座位須設有足夠及適當的手提滅火裝備。

規劃的規定規劃的規定規劃的規定規劃的規定

( i )  鑑於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 )制定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或發展

審批㆞區圖列有的各項規定，設置露㆝座位必須遵守有關大綱圖或

㆞區圖條文的規定。如有需要，食肆經營者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

請規劃許可；該委員會會按每宗個案的情況予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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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道路的規定交通及道路的規定交通及道路的規定交通及道路的規定

(j) 在擬設置露㆝座位範圍內的行㆟通道，應最少有 5 米闊，並須有 2
米或以㆖的淨闊度，以確保行㆟通道時刻保持暢通。

(k) 露㆝座位應遠離行㆟過路處或行㆟過路黑點，並應設在車速慢的㆞

方。

(l) 露㆝座位的設備，不得阻擋視線和交通輔助設施。

(m) 露㆝座位須管理得宜，以免影響道路工程、交通改道，以及因特別

情況而作出的交通管理計劃。

(n) 不得損毀臨時露㆝座位範圍內的路面和街道設施。食肆經營者應在

每㆝營業時間過後，把該範圍內所有設備及器具移走，恢復該處原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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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食肆設露天座位的發牌條件和持牌條件食肆設露天座位的發牌條件和持牌條件食肆設露天座位的發牌條件和持牌條件食肆設露天座位的發牌條件和持牌條件

(適用於新遞交的申請∕新增在持牌食肆的露天座位適用於新遞交的申請∕新增在持牌食肆的露天座位適用於新遞交的申請∕新增在持牌食肆的露天座位適用於新遞交的申請∕新增在持牌食肆的露天座位 )

(I )  位於政府土㆞或公眾㆞方的露㆝座位或

(II )  位於私㆟土㆞的露㆝座位

(A) 發牌條件發牌條件發牌條件發牌條件

1. (I)位於政府土㆞或公眾㆞方的露㆝座位，

須從㆞政總署取得使用㆖述㆞方作為露㆝座位的權利。

(II)位於私㆟土㆞的露㆝座位，

須向業主或㆞主取得證明文件，證明獲得合法權利，使用有關私㆟

土㆞設置露㆝座位。

2. 除活動太陽傘及類似設施外，露㆝座位不准設置遮蓋物。根據建築

物條例 (第 123 章 )的規定，凡搭建遮篷或其他附屬構築物，必須獲得

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同意。

3*. 持牌食肆內須增加食物配製室和碗碟洗滌室的面積，相等於露㆝座

位的十分之㆒。

4. 食肆的㆖蓋範圍須設置足夠的衞生及洗手設施，供顧客使用。

[* 在考慮過每宗食肆露㆝座位申請個案的實際情況和業務性質後，發

牌當局如認為有好的理由，可放寬發牌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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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持牌條件持牌條件持牌條件持牌條件

1.  在營業時間內，露㆝座位的範圍須妥為劃分，並須在該處設清晰指

示。

2. 檯椅只可擺放在獲准設置露㆝座位的範圍內。

3. 太陽傘、雨傘及類似設施須妥善維修和保持清潔。

4. 必須採取足夠措施，確保在傳送食物到露㆝座位時，食物不會受到

污染。

5. 不得在露㆝座位配製未加掩蓋的食物 (包括進食自助火鍋或燒烤 )、展

示或存放未加掩蓋的食物，或清洗或存放供配製或進食食物用的任

何設備或用具。

6. 持牌㆟必須時刻保持露㆝座位的整潔。

7. 持牌㆟必須遵守香港法律訂明的有關條文，以及政府其他部門訂立

的規定及條件。

8. 露㆝座位倘與其周圍㆞方或環境不協調，有關露㆝座位的批准可隨

時被撤銷。

9. 露㆝座位的營業時間只限於㆖午 11 時至晚㆖ 11 時這段時間內。

[這項規定適用於非常接近住宅樓宇的露㆝座位，並可列入為其㆗㆒

項持牌條件或短期租約條件。 ]

申請人須知申請人須知申請人須知申請人須知：：：：

• 必須為露㆝座位購買公眾責任保險。


